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85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4.2
一、本會第1284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經濟部提報台灣中油公司「『L9301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及北部供氣投資計畫』修正投資總額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因國際原油價格大幅揚升，油氣市場熱絡，國際海上工程需求增加，造成海事工程船隊與機具供不應求，海上工程施工費用大幅度上漲，且相關鋼材製品及砂石價格劇漲，以及為配合環評審查及台中港務局要求辦理之新增工作，致原編預算不足而需修正計畫，原則同意經濟部意見，投資總額修正為314億8,644萬元，並請台灣中油公司撙節預算，加速工程之進度，以配合供應台電大潭電廠天然氣之需求。

(二)本案有關工程會所提，漁業補償金不足準備金7,500萬元，非屬直接工程，不宜納入工程準備金之意見，再修正計畫已配合調整，將其移入海管工程項下，原則同意。

(三)本案截至本（96）年度止，台灣中油公司累積已編列預算198.98億元，尚足敷目前工程所需。後續工程所需經費，請俟本案核定修正後，配合工程進度，於以後年度循預算程序編列。

(四)請經濟部加強督導台灣中油公司確實做好接收站及LNG船舶之安全管制工作，以確保船舶進出台中港之安全無虞及營運順遂。

三、「當前經濟情勢（簡報）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14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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